关于在长春市公交车体进行广告投放
项目的采购需求

一、服务供应商要求
1.拥有长春公交集团自有车辆广告代理权。
2.供应商需提供2023年1月1日至今至少1个与本项目类似案例。
二、服务品类和内容
按照我行要求,对我行产品和品牌在长春市公交车体广告进行广告发布提供服务。
三、服务要求
入选供应商按照我行要求，按约定时间和投放计划，为我行在长春市公交车体进行广告发布。要求公司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项目负责人，负责我行广告策划，保证及时投放，保证投放宣传时效，服务方案要专业化、个性化，要满足宣传需求，不能损坏建行形象，符合法律法规。服务过程产生的费用均包含在订单费用中，由入选供应商负责，我行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四、服务期限要求
合同期限一年。
五、服务要求
按照我行要求的时间将广告内容发布在我行选定的媒体类型及媒体点位上，为我行发布广告。服务过程产生的费用均包含在最终采购价格中，我行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六、报价及款项支付要求
长春市公交车体广告按选择线路级别等报价，根据具体订单据实付款。具体报价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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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限价为无效报价。
七、合同类型
计划采用框架+订单的形式进行采购，我行不承诺采购数量和采购总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付款按每笔订单选择位置、规格等进行结算，广告播出经我行验收合格，我行通知入选供应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收到发票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该笔订单广告费。如遇国家税率调整，保证我行支付广告费的不含税价格不变。
八、售后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广告发布后，我行提出宣传内容调整，入选供应商配合，在收到我行提交调整需求后5日内完成更换。入选供应商应定期检查媒体终端的整洁度和广告画面的完整度，对于影响宣传效果的情况应及时处理。
